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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汇凯路68号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号楼1号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毅先生

6、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67,088,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9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3,634,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0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代表股份3,454,2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60%。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均保留4位小数，若合计数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下同。 ）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3,489,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61%。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部分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8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9,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8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9,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定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72,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4%；反对15,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3,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54%；反对15,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85,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5,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2%；反对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75,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8%；反对12,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6,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4%；反对12,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6,74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06%；反对341,7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7,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046%；反对34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4%；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85,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5%；反对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6,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0%；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88,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8,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向其他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08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9,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陈志坚律师、张凡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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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于2026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给董事会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召开，本公司实有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6人，收回有效表决票6张。 公司财

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副总经理胡永先生、金有祥先生、邱光伟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副董事长、 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

2.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副董事长、 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何波先生简历

何波，男，1979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 曾任武昆股份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武昆

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财务部总经理，昆钢公司运营改善部副总经理，昆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武昆股份

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经营财务部部长、财务共享中心主任；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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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安宁产业园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15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0,064,5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57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均列席会议。

2、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总经理何波先生及副总经理胡永先生、金有祥先生、邱光伟

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47,552 99.9710 104,000 0.0138 113,000 0.015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08,952 99.9659 126,400 0.0168 129,200 0.017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47,552 99.9710 114,000 0.0151 103,000 0.013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797,252 99.9643 138,800 0.0185 128,500 0.017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48,552 99.9712 113,000 0.0150 103,000 0.013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17,552 99.9670 117,700 0.0156 129,300 0.017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799,252 99.9646 138,800 0.0185 126,500 0.0169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9,846,552 99.9709 106,700 0.0142 111,300 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1,829,036 87.7388 126,400 6.0634 129,200 6.1978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1,817,336 87.1776 138,800 6.6582 128,500 6.1642

8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

案

1,866,636 89.5425 106,700 5.1183 111,300 5.3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4、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李妍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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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副董事长、补选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煤能源或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副董事长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结合公司董事会实际情况，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二、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全体董事提名，会议同意选举何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第十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杨勇先生

委员：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施晓晖先生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树雄先生

委员：李树雄先生、何波先生、和国忠先生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和国忠先生

委员：和国忠先生、何波先生、杨勇先生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于定明先生

委员：于定明先生、李树雄先生、和国忠先生。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何波先生简历

何波，男，1979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 曾任武昆股份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武昆

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中心财务部总经理，昆钢公司运营改善部副总经理，昆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武昆股份

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经营财务部部长、财务共享中心主任；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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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审议议

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56名， 代表股份319,207,1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670%。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8名，代表股份298,444,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7943%；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338名， 代表股份20,762,6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2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47人，代表股份71,370,8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251%。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

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315,616,2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51%；反对3,107,23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4%； 弃权483,6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7,779,9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687%；反对3,107,2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6%；弃权483,65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7%。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15,619,2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60%；反对3,104,235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5%； 弃权483,6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7,782,9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729%；反对3,104,2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94%；弃权483,65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313,328,6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84%；反对5,570,771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52%； 弃权307,7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492,3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634%；反对5,570,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54%；弃权307,75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2%。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315,376,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99%；反对3,322,771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9%； 弃权508,0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7,540,0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325%；反对3,322,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56%；弃权508,05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9%。

5、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鉴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钟舒乔先生、于苏华先生、赵敏女士为关联股

东，因此回避表决。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有效表决权247,654,040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67,087,2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587%；反对4,337,072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13%； 弃权128,7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6,905,0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428%；反对4,337,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68%；弃权128,756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

5.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314,740,9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8%；反对4,336,272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5%； 弃权129,9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6,904,6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422%；反对4,336,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57%；弃权129,956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1%。

5.03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鉴于钟舒乔先生、崔运涛先生、张永臣先生和王梓漪女士为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该股东持有有效

表决权742,150股。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313,916,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17%；反对4,402,972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6%； 弃权145,5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6,822,3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269%；反对4,402,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91%；弃权145,556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15,078,9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67%；反对3,898,072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2%； 弃权230,1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7,242,6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158%；反对3,898,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17%；弃权230,156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5%。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315,266,2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54%；反对3,790,472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5%； 弃权150,4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7,429,9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782%；反对3,790,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10%；弃权150,456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靳如悦律师和冉令帅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

律意见书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87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50,0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120,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750,000股后的119,25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2.5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为30,408,750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按公司总股

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30,408,750

元÷120,000,000股*10股=2.534062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

日收盘价-0.2534062元。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5日召

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0,000,000股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750,000股后的股份119,250,000股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0,408,7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50,000股后的119,2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9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51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18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595 滁州欣金瑞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 （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30,408,750

元÷120,000,000股*10股=2.534062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

日收盘价-0.2534062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南京北路218号

咨询联系人：仰宗勇、单璐

咨询电话：0550-2201972；0550-2201971

传真电话：0550-2201971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6-042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0%。

2、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对象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三利谱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利谱材料”

或“全资子公司” ），根据三利谱材料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26年3月31日，其资产负债率超

过70%。上述担保主要用于子公司融资、授信或业务发展等需要，风险相对可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和2026年4月24日， 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和2025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

有效期自审议该议案的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该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6-017）。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担保合同》，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的具体

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2026年度经

审批的担保

额度预计

担保额度预计

占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2025年经审

计）比例

本次担保前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深圳市三利

谱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三利

谱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

100% 93.09% 170,000.00 81.65% 17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否

根据前述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已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担保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

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三利谱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937004J

4、成立日期：2015年6月23日

5、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公常路246号同富一路5号第3栋101

6、法定代表人：曹水

7、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8、主营业务：光电产品、半导体、太阳能产品、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

讯产品、干燥机、工业除湿机、净化设备、机电机械、制冷设备、会议公共广播设备、航空电子设备、测试设备

的技术开发和销售；智能交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通设施的研发、销售及安装。

9、与公司关系：三利谱材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0、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819.25 34,395.92

负债总额 143,441.67 32,017.84

净资产 2,377.58 2,378.08

科目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938.64 32,265.55

营业利润 1,128.61 2.60

净利润 1,319.62 0.50

11、三利谱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深圳市三利谱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担保额度：债务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债权确定期间：2026年04月27日至2027年01月26日

5、担保范围：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及其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

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之和。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61%。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2.04%。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84� � � � � � �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7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东路811号多功能厅3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1

普通股

股东人数

1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1,509,5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1,509,5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卞坚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上海南芯半导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梁映珍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223,889 99.8231 284,629 0.1762 1,000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200,117 99.8084 298,951 0.1850 10,450 0.006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86,830 99.0653 290,406 0.9314 1,000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147,063 99.7755 326,206 0.2019 36,249 0.022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217,582 99.8192 284,629 0.1762 7,307 0.0046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92,607 99.0838 284,629 0.9129 1,000 0.0033

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223,889 99.8231 284,629 0.1762 1,000 0.0007

7.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9,605,847 98.8213 1,902,671 1.1780 1,000 0.0007

7.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9,605,847 98.8213 1,902,671 1.1780 1,000 0.0007

7.0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9,528,491 98.7734 1,973,720 1.2220 7,307 0.0046

7.05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1,216,389 99.8185 284,629 0.1762 8,500 0.005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8.01

关于选举濮正林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9,305,568 98.635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30,733,

325

99.0791 284,629 0.9175 1,000 0.0034

3

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30,727,

548

99.0605 290,406 0.9362 1,000 0.0033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0,727,

018

99.0588 284,629 0.9175 7,307 0.0237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关于选举濮正林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8,815,004 92.8948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为逐项表决的议案，每个子议案审议结果均为通过；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

案7.0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3、5、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3、6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旭日、王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72� � � � � � � �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聚芯” ）

投资金额 2,000万元

持股比例

本次投资后，公司持有辽宁聚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0%，公司不对其实施控制，辽宁聚芯不纳入公司合并

范围。

投资进展情况 已完成辽宁聚芯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公告， 公司拟与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产业合作

方共同发起设立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创新中心（暂定名，最终名称以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与沈阳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起设立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创新中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公司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经各投资方协商并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原拟定名称“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创新中心” 核

名为“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

辽宁聚芯主要围绕应用于先进制程领域的高端集成电路装备新产品、新技术的需求，开展关键零部件

的核心技术开发、验证与应用，并搭建设备及零部件研发、测试平台，孵化相关技术实现产业化。为保障辽宁

聚芯的稳健运营，公司及其他各投资方将依托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共同推进辽宁聚芯的研发创新和业

务拓展，助力国家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与各投资方签订了 《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及

《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章程》，辽宁聚芯已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其基本信息如下：

1、名称：辽宁聚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MAKE6L7R17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26年5月19日

6、法定代表人：孙丽杰

7、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智慧二街161-3号3层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认证咨询；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电子专用设备

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销售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辽宁聚芯各投资方本次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人民币2,000万元，占辽宁聚芯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0%。 辽宁聚芯各投资方认缴出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 货币

2 沈阳达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 货币

3 沈阳信息产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4 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5 沈阳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6 沈阳新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7 深圳市恒运昌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8 辽宁冠华半导体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9 苏州珂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0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1 星奇（上海）半导体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2 中科芯微智能装备（沈阳）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3 上海芯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4 上海睿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5 江阴市辉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16 江苏神州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5% 货币

合计 10,000 100% /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投资方尚未完成注册资本实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辽宁聚芯成立后，公司不对其实施控制，辽宁聚芯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根据各投资方签署的《辽宁聚

芯智能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章程》，辽宁聚芯设执行事务的董事一名，由公司推荐并由辽宁聚芯股东会

同意选举产生，辽宁聚芯总经理由公司推荐，经辽宁聚芯执行事务的董事聘任产生。

辽宁聚芯目前处于初创期，其业绩转化需要一定周期，在未来实际经营中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

场竞争、政策环境、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情况实施进度进行合理规划调整，不会影

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投资后辽

宁聚芯的运营情况，与各投资方共同推进辽宁聚芯业务发展，切实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